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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志工招募：  

(一) 招募對象：年滿十五歲以上，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願運用餘暇參與志願服務之

社會大眾，確具服務熱忱與興趣，通曉客、閩語尤佳，更歡迎精通外國

語言者踴躍報名參加。  

(二) 招募人數：預計招募 200人。  

(三) 招募方式：有志加入志工行列者，填妥報名表後送件報名，經資料審核、面試通過

後，參加本館辦理之志工教育訓練、實習 32 小時、服務 90 小時，於通

過考核後正式成為本館志工。 

二、 任務編組：  

(一) 觀眾服務組 

1. 諮詢服務：包括回答觀眾的各類詢問，現場資訊提供等。 

2. 各類宣傳資料提供(包括：常設展摺頁、特展摺頁、活動資料及簡章等)。 

3. 租借服務：協助輪椅及娃娃車之租借及歸還登記、遺失物洽詢等。 

4. 宣導入館規定。 

5. 其他交辦及支援事項。 

(二) 教育解說組 

1. 協助辦理館方各項教育推廣活動，並於展館中提供解說服務。 

2. 協助定點區域解說服務。 

3. 協助本館展場器材及展品之檢查、維護、汰換工作。 

4. 其他交辦及支援事項。  

(三) 研究典藏組 

1. 本館文物、圖書資料之蒐集及整理。 

2. 其他交辦及支援事項。 

(四) 專業技能志工 

1. 館方可針對業務需要，所需專業能力志工支援，得以調配執勤方式。 

2. 組別分配維持原本分配之組別。 



3. 專業技能志工，執勤方式需一年服務 110小時以上。 

4. 值勤方式須經館方知認可。 

(五) 館方可針對專案活動或業務需要調配各組志工支援。 

三、 服勤規則 

(一) 服勤時數計算方式 

1. 志工應依個人實際狀況及配合輔導員排定值班表到館執勤，且年度服勤時數應達

90小時、出席志工會議應過 1/3 場次以上，組內會議應當本人出席會議，年度兩

次志工大會，可委託他人代為出席，視同出席，且參與志工教育訓練至少 6小時，

始享有次年度續聘為本館志工之資格與權益。  

2. (1)全天班之服勤時間為上午 09：00～17：00，服勤時數 8小時。 

  (2)上午班之服勤時間為上午 09：00～13：00，服勤時數 4小時。 

  (3)下午班之服勤時間為下午 13：00～17：00，服勤時數 4小時。 

  (4)特殊縣級活動及春節期間之服勤時數，以當日時數 2倍計算。 

3. 不遲到，不早退，當日服務遲到或早退超過 30 分鐘以上者，當日服勤時數予以

減半計算。 

4. 當日未排班而臨時來本館服務者，當日服勤時數將不予計算(特殊活動支援不在

此限)。 

5. 各組所選出負責會議記錄及小組志工值勤時數記錄之文書志工，於任期結束時經

該組組長及輔導員認定工作認真盡職，每年度得加核 2~6 小時服務時數。 

(二) 排班需注意事項： 

1. 志工每次排班最低以 4 小時為基礎單位(特殊活動支援不在此限)，排班表每月 15

日公佈後，若需更改或無法出勤時，請自行聯繫代班或調班志工，並於 3個工作

天前（突發事件除外）告知本組組長修改班表。 

2. 志工 3 個月需排班值勤至少 1次，若無法按時服勤者，得事先以書面向館方申請

請假。 

(三) 服勤需注意事項：  

1. 服勤時，應穿著本館指定之服裝並配帶志工識別證，謹守崗位，隨時面帶微笑，

保持親切之服務態度，遇衝突或突發事件時立即通知館方人員處理。 

2. 服勤時間前 10分鐘即至指定地點簽到，並參閱工作指派或本館之臨時指派業務，

執勤結束時應簽退。 



3. 志工服勤為無薪制，服勤期間不得接受或索取服務、導覽解說費用。 

4. 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最遲應於 14 個工作天前向本館提出申請，經館方與

本隊會談後辦理資格保留或離職手續。 

5. 志工若於上課或服勤時間，凡有怠忽職守、行為不良、違反本館相關規定，或因

個人行為造成嚴重客訴問題，或有損及本館聲譽者，經查證屬實者，得視情節輕

重撤銷志工身分，追究其法律責任。 

6. 未規定事項，請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執行服務。 

(四) 如遇到下列原因，可申請保留資格至原因消失為止。  

1. 服義務兵役者。  

2. 懷孕及育嬰者(嬰兒為 3周歲以內)。  

3. 短期出國或因病、身體受傷無法執勤者。  

4. 其他不可抗拒之原因並舉證。  

(五) 志願服務人員符合下述情形之一者，解除其資格，收回志願服務證，以面掛號郵寄通

知，並刊登於本館網站。  

1. 經排定勤務無故不到，年度累計 3次以上者。  

2. 無任何原因，年度服勤時數未達 90小時者。  

3. 中斷服勤連續 3 個月以上，且未請假者。（跨組隊員於各組排班間隔亦同） 

4. 服勤項目專業能力及其表現經考核不合格者。 

5. 私自接受或向遊客索取費用者。  

6. 將公有財產佔為己有或出售圖利者。  

7. 在服勤時間，怠忽職責、酗酒或其他不良行為、言論不當、違反法律規章、有損

本館及國家榮譽者。 

8. 假借本館名義向外招募旅遊團體活動圖利者。 

9. 對外發表不實或不當言論，有損本館形象者。 

10. 其他重大違失經簽請本館核可終止志工資格者。 

(六) 考核方式：  

1. 依服勤項目專業能力及其表現與服勤時數為考核依據，由該組組長會本館各組志

工輔導員與志工業務承辦人辦理。  

2. 志願服務人員服勤時數，每年結算 1 次，未滿 1 年依比例計之。  

四、 轉組及跨組之方式: 



(一) 轉組 

1. 轉組至研典組或教育解說組之志工，需參與本館所開立進階教育訓練課程，且上

滿課程時數者，方可轉組。 

2. 如轉至教育解說組除上滿課程時數後，需經館方指派之考核者，進行可核合格後

方可轉組。 

(二) 跨組 

1. 服勤滿 90 小時之志工，得參加本館所舉辦之跨組進階教育訓練課程。經該跨組

組長及輔導員檢核通過後，需書面申請跨組申請單。 

2. 跨組之志工需書面申請跨組申請單，並經由大隊長、兩組組長、輔導員同意者後， 

得跨組服勤且併計服務時數。 

3. 志工 3 個月需排班值勤至少 1次，若無法按時服勤者，得事先以書面向館方申請

請假。 

4. 跨組之志工執勤時間不可重複，需分開排班值勤。 

5. 跨組之志工選舉權之權利為本組，得參加該組之會議與活動。 

五、 志工任聘期間之福利：  

(一) 志工得參加本館或館外相關機構舉辦之志工訓練、聯誼活動。 

(二) 志工於 32 小時實習期滿後(實習期間不予保險)，享有執勤期間平安意外險，保費

由館方全額負擔。  

(三) 志工本人持志工證，可享本人免費入館。  

(四) 本館志工均為無給職，參加本館非經常性活動時，本館得視經費狀況提供餐盒。  

(五) 本館不定時贈與出版之通俗刊物或館製紀念品 1 份。  

(六) 為促進志工之情感交流，達到經驗分享、增加志工凝聚力之目的，本館得視經費狀況

不定時為志工隊舉辦聯誼活動、館際交流。  

(七) 憑志工證於本館餐廳、賣店消費及購買本館出版品，享有員工優待價。 

(八) 持志工證可依本館圖書室規定，於圖書室閱讀藏書與期刊雜誌。  

(九) 熱心服務、表現優良者，由本館公開表揚並向政府機關或有關機構推薦報獎。  

(十) 當日執勤志工可於本館停車場免費停車。  

(十一) 志工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本組組長，以便即時登錄更改，避免權益受損。 



六、 教育訓練：  

(一) 基礎教育訓練：以新進志工為對象，提供志願服務理念，由本館安排新進志工參加；

訓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課程內容計有：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

服務倫理、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服務法規

之認識、志願服務發展趨勢等，共計 12小時。 

(二) 進階教育訓練：以強化志工專業知能，熟悉工作環境為主；由本館安排曾經接受基

礎教育訓練之志工參加；訓練期滿後，發給結業證明書，經實習結

束，正式聘任為本館志工。課程內容計有：博物館基本概念、宜蘭

人文史地概論、宜蘭自然生態資源概論、蘭陽博物館常設展介紹、

各組業務及志願服務工作內容簡介…等等。  

(三) 專業（特殊）及成長訓練：以結合資深志工，精進志工專業服務技巧為主；參與志

願服務一年以上，且曾參加基礎訓練、特殊訓練，並持

有結業證明書者，可依規定報名參加，研習結束後依實

際出席情形發給志工研習時數。課程內容包括：導覽解

說技巧、志工團隊的統合及協調、雙向溝通與溝通技巧、

活動、方案設計與計畫書撰寫…等等。  

(四) 領導訓練：以培訓志工幹部為主，須參與志願服務 3 年以上，且曾參加成長訓練，

並持有結業證明書者，由本館推薦參加。訓練期滿後，經考評及格，發

給結業證明書。課程內容包括：領導志工的原則及技巧、領導藝術…等

等。  

七、 獎勵：  

(一) 榮譽獎狀：  

1. 奉獻獎：依執勤規定全年值班無曠職且服務時數達 180小時以上者。  

2. 特殊貢獻獎：於服務期間，確有特殊貢獻者，由各組組長依具體事蹟推薦，經幹

部會議會同志工業務承辦人及輔導員審查，並經館方核定。  

3. 榮譽獎：志工之服務年資滿 3年，服務時數達 300小時以上者，得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二) 公開表揚：本館每年公布熱心服務、表現優良、特殊貢獻者名單，於特定時間或聯

誼活動上公開表揚，並刊登於本館官網，且去函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獎

勵表揚。 

八、 經費：年度計畫所需各項經費，由本館每年編列預算支應。 


